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體育室場地、器材借用作業程序 

一、場地借用： 

 

※ 活動當天請於 AM11:45分前拿取收執聯及學生證至器材室借用，並於 PM1:10分前將器材歸還。 

場地借用 

 

校隊暨社團 

社團 

活動借用 系隊練習 

每個月最後一星期之

星期三，於經國館二

樓視聽教室召開下個

月場地協調會，並公

告於體育室網頁。 校隊 

活動前一個月先至體育

室查詢場地，視情況完

成行政借用程序，並填

妥場地及器材借用單。 

開學當日，召

開校隊場地協

調會。 

開學周二日內

提送社團場地

借用單。 

公佈體育室網頁 

無器材借用 

完成借用手續。 

請填寫「場地器材借

用單」，並於活動前二

星期送至體育室。 

審核完成，請至體育室

拿取「場地借用單」收

執聯。 

完成借用手續。 

器 

材

借

用 



二、器材借用： 

器材借用 

 

個人借用 

活動借用 
上課借用 

活 動 當 天 請 於

AM11:45分持「場地器

材借用單」收執聯及

學生證至器材室借

用。（逾時不候） 

請於每節上課前，

借用人持學生證至

器材室借用該節上

課所需器材。 

下課時至器材室歸

還器材。 

器材損壞

或遺失 

清點無誤 

賠償器材 歸還學 

生證 

器 

材

室 

週一 ~五

PM 4:30

分 前 持

學 生 證

借用。 

請於閉館（2030）前

歸還至器材室。 

活動結束請於 PM1:10

分前歸還器材。 


